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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政发〔2018〕5号

山亭区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区级政务服务事项中介服务项目清单的

通 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，山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

有关部门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进一步深化我区“放管服”改革工作，根据省、市工作部署，

在区直各部门（单位）清理规范涉政务服务事项中介服务项目的基

础上，区职能办牵头汇总编制了《区级政务服务事项中介服务项目

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，并已经合法性审查和政策性审查，现

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区直部门（单位）保留区级政务服务事项中介服务项目共 55

项（仅包括规定类）。本通知下发后，区职能办负责将《清单》通

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；区政管办负责将《清单》通过政务

服务网和政务服务中心向社会公开；区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根据

《清单》及时调整本部门（单位）有关项目，并在本部门（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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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户网站和窗口公开。公开内容包括中介服务项目名称、关联的政

务服务事项名称、设定依据、收费依据及标准、服务时限等。原《山

亭区区直部门（单位）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清单》不再保留。

凡未纳入《清单》的政务服务事项中介服务项目一律不得作为

政务服务的受理条件，各部门（单位）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

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服务，也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中介服务

材料。根据省最新指导意见，对于自主类中介服务项目（申请人可

以自己承担、也可以委托中介机构承担的项目）和委托类中介服务

项目（由政务服务机构委托有关中介机构完成的项目），不纳入《清

单》管理，由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，并通过本部门网站和服

务窗口做好公布公开工作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能够通过征求相关部门

意见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解决以及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完成的事

项，不得设定中介服务。依照规定应由各部门（单位）委托相关机

构为其提供的技术性服务，纳入政务服务程序，由各部门（单位）

委托开展，不得增加或变相增加申请人的义务。现有或已取消的政

务服务事项，不得转为中介服务。今后将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情况

和改革要求，对《清单》实行动态调整；严控新设中介服务项目，

确需新设的，必须进行必要性、合理性、合法性审查论证，依照法

定程序设定并纳入《清单》管理。

附件：山亭区区级政务服务事项中介服务项目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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